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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意见》是不是教育行业的利好？

2024 年 7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提出，要优化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丰

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为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

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

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国务院于 2024 年 8 月

3 日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国发〔2024〕18号，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出台后，部分文章将《意见》解读为

国家要促进教育和培训消费，教培行业将迎来春天，

甚至有人解读为义务制教育学科类培训将被解禁。

股票市场教育培训板块持续活跃，反映出市场对政

策利好的期待。根据相关财经报道
1
，截至 8月 6 日

收盘，科德教育（30192.SZ）大涨 20%，昂立教育

（600661.SH）、学大教育(000526.SZ)、中公教育

（002607.SZ）、凯文教育（002659.SZ）涨停，全通

教育（300359.SZ）、佳发教育（300559.SZ）、国新

文化（600636.SH）、传智教育（003032.SZ）、行动

教育（605098.SH）等个股涨幅居前。 

《意见》是否果真为教育行业的利好？相信教

 
1 参见链接：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408073150288061.html  

育行业投资人、教育企业决策者、教育服务消费者、

国际教育机构和潜在的合作伙伴等都十分关心这

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将基于对教育法规、政策的理

解，审慎分析《意见》的主要内容及可能对教育行

业产生的影响，以供读者参考交流。 

一、 《意见》概览 

《意见》旨在通过一系列综合性措施，全面提

升服务消费的质量与规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个

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消费需求，培育服务消费新

增长点，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意见》将消费

分为基础型消费（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

改善型消费（文化娱乐、旅游、体育、教育和培训、

居住服务）和新型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

康消费）。 

我们看到，《意见》倡导激发活力，推动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开放优质教育资源，满足

社会大众多元化、个性化学习需求。推动职业教育

提质增效，建设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推动社会

培训机构面向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指导学校按

照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进具有相应资

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非学科类优质公益课后服务。

鼓励与国际知名高等院校在华开展高水平合作办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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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将促进服务消费的措施分为三大类，

一是增强服务消费功能，包括创新服务消费场景、

加强品牌培育、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二是优化服

务消费环境，包括加强监管、引导诚信经营、完善

服务消费标准，以确保服务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是强化政策保障，包括财税金融支持、人才队伍

支撑、统计监测水平的提升，以确保服务消费高质

量发展的各项举措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毫无疑问，《意见》体现了国家对服务消费领域

的重视，预示着服务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对于教育和培训消费，《意见》提到了养老托

育、职业教育、培训、中外合作办学等多个领域。

我们认为，尽管《意见》针对特定教育领域释放出

一定的积极信号，但并不是无底线的全面放开，下

文我们将分门别类予以分析。 

二、 从《意见》看教育领域政策导向 

（一）教育对外开放 

目前，教育领域外商投资的限制主要规定于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

版）》（以下简称“《负面清单》”）。根据《负面清单》

第十条的规定，“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限

于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方主导”、“禁止投资义务

教育机构、宗教教育机构”。此外，根据《教育部关

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

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教发〔2012〕10 号）第

（七）条，允许境内外资金依法开展中外合作办

学......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境外资金的比例应

低于 50%。与此同时，海南自由贸易港已有对外开

放的创新举措。根据《教育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

行规定>的通知》（教政法〔2023〕5号），境外高等

教育机构（包括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可以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设立实施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教育

的学校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区。 

上述规定反映了中国在教育领域对外商投资

采取的审慎而逐步开放的态度，既考虑到教育的公

共属性，又鼓励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决定》第四

条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包括“推

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

华合作办学”。《决定》第七条关于完善高水平对外

开放体制机制的规定中，亦明确“扩大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

动教育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相应地，《意见》第

（七）条明确，“鼓励与国际知名高等院校在华开展

高水平合作办学”；第（十四）条规定，放宽服务业

市场准入，持续深化教育等领域开放。 

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国家将继续推动高水平

教育对外开放，吸引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合

作模式上，不排除将来可能会参照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举措，在其他地区开放特定类型的境外高等教育

机构独立办学。如果未来再行修订《负面清单》，也

可能针对高等教育进行放宽。 

（二）职业教育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职业教育发展、

引导职业教育投资的法规政策。根据 2022 年 4 月

20日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第三条，职业教育是“与

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

育法》强调职业教育活动应坚持“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原则，明确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

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并建立起“学徒

制”的基本框架。2023 年，教育部等部门又陆续印

发《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赋能提升方案》”）、《关于加快推

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等，

进一步促进产教融合，为企业解决生产问题、学校

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等提供支持和保障。其中，《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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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方案》特别指出，要在养老、托育、家政等生

活服务业行业，深入推进产教融合。 

《决定》和《意见》均延续了上述法规的精神。

《决定》第四条要求，“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

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学生学习实践制度”；第十

一条规定，“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意见》第（七）条亦规定，要“推动职业教

育提质增效，建设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可见，

职业教育对于促进就业、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

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尤其是

养老、托育、家政等专业），将继续被鼓励和支持。 

此外，外商投资方面，根据《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2022 年版）》，非学历类职业培训机构、职

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属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养

老服务相关专业教育，养老服务技能培训，家庭照

护技能培训，老年教育也属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根据《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第五

十八条的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

对象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结合《决定》和《意见》

提出的扩大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我们认为，外商投

资职业教育也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未来有可能扩

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职业教育专业方向，或有条件地

放开单独设立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限制。 

（三）课外培训 

自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来，国家对学科

类培训持续严格整治，针对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等

突出问题，着重落实监管，“双减”政策不断深化实

施。2023 年 8 月 23 日，教育部发布《校外培训行

政处罚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

监管，为各地整治校外培训提供监管执法指引及明

确的法律依据。 

《意见》出台后，有人认为，国家鼓励教育和

培训消费，意味着课外培训“解禁”。但我们认为，

截至目前，“双减”工作的尺度并未放松。一方面，

结合近年来国家出台的有关校外培训的法律法规，

可见相关部门推进“双减”工作落实落细的决心和

力度并未减弱。另一方面，《意见》第七条的标题“教

育和培训消费”并不意味着国家鼓励所有形式的培

训，我们应对该段落进行完整的、审慎的分析。《意

见》第（七）条囊括了多种形式的教育，包括高等

教育、职业教育、培训、中外合作办学等。其中，

关于培训的表述为“推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向公众需

求提高服务质量。指导学校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购买

服务等方式引进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

非学科类优质公益课后服务”。如上文分析，国家鼓

励职业培训，《意见》所指鼓励培训消费不包括针对

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即使对非学科类培训，《意

见》也是强调公益性，指导学校通过购买服务等方

式适当引入。 

三、 教育服务消费的促进措施 

《意见》提出了三大类促进服务消费的措施，

对于教育服务消费，关键措施包括扩大对外开放、

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对外开放方面，以海南省自由贸易港为例，《境

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

的出台，是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之外的新探索，为在

全国其他地区推行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打下了

基础。2022 年 12 月，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

学与海南省政府完成首个独立办学项目签约，并于

2023 年 9 月正式招生。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案

例，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探索引进更多优质的境外

大学、职业院校来华合作办学或独立办学，将为提

高我国科教产业水平、促进中外合作交流、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供良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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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金融政策方面，《意见》第（十八）条规定，

加强财税金融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利用现有资

金渠道并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提供贷款或补贴等方

式，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教育服务，增

加服务供给；也有利于降低教育服务提供者的运营

成本，进而降低服务价格，使更多消费者能够负担

相应的消费。此外，财税优惠政策可以激励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教育方法改革和课程内容的更新，以

满足市场对高质量教育服务的需求。以《赋能提升

方案》为例，该方案针对产教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要求研究创新激励扶持举措，健全“金融+财政

+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支持地方出台符合实际

的落地政策。激励措施的落地落实，将切实有效地

促进校企合作高质量发展，实现《意见》“推动职业

教育提质增效”的要求。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教育服务消费的关

键，培养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有利于推

动教育创新、提高教育服务的整体质量。不仅是教

育服务消费，人才对其他服务消费也有着重要作用。

根据《意见》第（十九）条的规定，夯实人才队伍

支撑，要“持续完善相关学科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

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订单式’培

养服务业紧缺人才。鼓励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和企

业合作共建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培育复

合型、应用型、技能型服务业人才”。随着产业转型

升级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比如与养老托育

服务相关的人才、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都将

快速增加。对职业教育企业而言，搭建并完善人才

培养体系、拓宽服务方向与内容，才更有可能在激

烈的竞争中实现稳步发展。 

四、 结语 

2024 年 3月 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

报告
2
，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制定实

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意见》的出台给予了

教育市场利好的信心，结合正在制定的教育强国建

设规划纲要重点、《决定》以及近年出台的教育法规、

政策可见，国家高度重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

及教育对外开放。国家鼓励国外知名高校来华开展

合作办学；未来也可能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放宽

投资限制，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职业教育方向。通

过加强对外开放、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和人才队伍建

设，教育服务消费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

是，针对课外培训行业，我们认为，“双减”政策仍

在推进实施，《意见》所鼓励的培训消费并不包括针

对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意见》展现了国家对推

动服务消费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规划，教育行

业从业者应抓住机遇，创新教育模式，在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方面寻求突破与创新，为建设

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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